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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教育局文件
嘉教函〔2024〕54 号

对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第403号提案的答复

曹*委员：

您在市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嘉

兴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现状情况

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代表了城市创新资源、高端人才的集聚度，

对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2023 年 11 月 30 日，

教育部印发《关于同意嘉兴学院更名为嘉兴大学的函》（教

发函〔2023〕149 号），嘉兴学院更名创大成功，实现了嘉

兴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强省战略

的大背景下，市委市政府把握大势、着眼长远，乘创大成功

东风，部署市教育局牵头起草 2.0 版支持嘉兴大学建设的若

干意见，继续为嘉兴大学创建一流应用型综合性大学赋能。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要求，市教育局及时组建起草专班，认



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和省委深入实施高教强省

部署要求，在深入调研当前省内有关地市支持高校建设发展

做法的基础上，多次与嘉兴大学进行沟通，从目前学校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出发，结合省内杭州、宁波、温州等

地支持所在城市重点高校的经验做法，起草了《关于大力支

持嘉兴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若干意见（初稿）》。在经多

轮充分征求意见建议，修改完善的基础上，2024 年 1 月 3 日，

九届市人民政府第 40 次常务会议予以审议。1 月 18 日上午，

市委常委会在嘉兴大学梁林校区召开会议，听取嘉兴大学创

建工作和学校未来发展规划、《若干意见》起草情况的汇报，

并作讨论研究。会议原则同意嘉兴大学汇报意见，原则同意

《若干意见》稿。

二、主要作法

2024 年 1 月 31 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大力支持

嘉兴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印发

后，全市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市政府新一轮进一步支持嘉

兴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精神，努力当好学校事业发展“后

援团”，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支持政策、汇聚各方力量，为

嘉兴大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一）全面加强组织领导。贯彻落实《若干意见》要求，

加强统筹协调，按照省市共建共管体制，建立健全省市共建

嘉兴大学会商机制。市教育局牵头起草了《关于成立普通高

校建设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初稿）》，探索建立市

级层面统筹推进全市普通高校高质量发展新机制，促进高校



办学发展与要素保障相适应、人才引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

配、科学研究与产业升级相契合，着力打造高等教育新高地。

市委、市政府加强对嘉兴大学发展的支持指导，及时协调解

决学校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事宜。今年 3 月，我市积极致函

省教育厅，支持嘉兴大学申报化学等硕士学位授权点。4 月

1 日，省教育厅公示了省学位委员会关于新增学位授权审核

推荐结果，嘉兴大学获浙江省推荐新增 12 个硕士学位授权

点。

（二）支持学校基础设施提质扩容。2023 年下半年，按

照全省普通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相关部署，我市积极支持

嘉兴大学实施基础设施维修改造行动、学生宿舍提升行动、

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支持学校推进校区建设。今年初，市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实施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支持嘉兴大

学建设有特色、善创新的一流应用型综合性大学。市发改委

印发《关于印发<2024 年嘉兴市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表>

的通知》，高等教育有关项目总投资近 36.6 亿元，涉及嘉

兴大学、嘉兴南湖学院等市内高校。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等部门支持嘉兴大学实施基础设施维修改造行动，

加快推动嘉兴大学学生公寓扩建等相关项目进度。鼓励学校

利用存量校区土地，新建或改扩建一批教学科研生活用房，

拓展学校办学空间。支持容积率空间不足的按法定程序适当

调整。对于不增加建筑面积的老旧房屋、设施设备维修，可

免于办理规划许可。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已

在市本级中心城区运河湾新城板块预留了近千亩建设用地



空间，用于保障嘉兴大学新校区建设。

（三）加大学校发展经费投入。近年来，市财政按照市

委、市政府关于大力支持嘉兴学院创建嘉兴大学、建设一流

应用型高校的总体要求，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健全资金管理

办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全方位支持和保障学校建设，2018

年至 2023 年市财政共计投入 36.8 亿元。今年以来，市财政

按照《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大学校日常办学经费投入，

通过考核激励等方式，给于嘉兴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专项经

费支持，用于学校硕士点建设、重点学科专业建设、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高层次科研平台建设、高水平科研成果培育、

重大标志性成果奖励等。同时，积极配合省财政厅、省教育

厅对嘉兴大学基础设施提质的相关部署，强化服务意识，科

学合理谋划校区建设项目，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三、下一步举措

支持嘉兴大学发展，就是支持嘉兴的发展，市教育局将在

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若干

意见》，与市级各部门、单位，各县（市、区）高效协同，共

同为嘉兴大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一要巩固提升创大市

校协同工作机制，定期研究学校建设工作，协调解决具体事宜，

助推嘉兴大学高质量发展。二要进一步优化《若干意见》政策

体系、细化落实举措，各部门（单位）要加强与学校对接，强

化资源整合，清单化、节点化推进《若干意见》落实落地。三

要积极为学校建设发展牵线搭桥、争取资源，形成支持建设高

水平大学的强大合力，推动城市与大学共生共荣共成长，为我



市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提供源源不竭的人才和智

力支撑。

感谢您对嘉兴教育的关心和支持！

嘉兴市教育局

2024 年 5 月 15 日

[联系处室：职成教处(高教处) 联系电话：83850519]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发改委、市财

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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